
關於開展 2024 及 2025 年度「灣區故事」優秀新聞作

品徵集活動的函

敬啟者：

為貫徹落實國家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戰略部署，助力大灣

區新聞輿論高質量發展與媒體深度融合，中國記協聯合香港

新聞工作者聯會（以下簡稱「香港新聞聯」）、廣東記協、

澳門記協，共同主辦「灣區故事」優秀新聞作品徵集展示活

動。活動聚焦大灣區建設以來的經濟社會發展成效、民生福

祉改善、區域協同創新等核心議題，記錄灣區建設歷程、傳

播灣區聲音，深化粵港澳三地媒體交流協作，凝聚灣區發展

共識。

本次徵集將同時涵蓋 2024及 2025兩個年度的優秀作

品，並於今年在香港舉辦的「粵港澳大灣區媒體聯盟年會暨

粵港澳媒體合作交流系列活動」中集中展示，生動展現大灣

區建設發展的實踐成果。

獲獎作品將獲頒由中國記協及各主辦單位聯合簽章的

榮譽證書，並通過中國記協、香港新聞聯以及粵、澳記協官

方平台進行集中展播。優秀作者及媒體還將有機會參與粵港



澳大灣區媒體聯盟年度交流活動及三地聯合採訪，助力參與

機構提升行業影響力。

現誠邀媒體機構及會員個人參與本次徵集，具體事項說

明如下：

一、徵集內容

作品範圍：2024年 1月 1日至 2025年 12月 31日期間，

在參評媒體自有平台或社交媒體上首次公開發表或播出的

原創新聞作品，內容須聚焦粵港澳大灣區經濟社會發展，記

錄展示大灣區建設成果，推動大灣區融合發展。作品須為原

創，無抄襲、侵權行為，版權歸屬清晰。

徵集類別：活動共設 15個項目，包括消息、評論、通

訊、新聞專題、系列報道、新聞攝影、紀錄片、融合報道、

應用創新等，涵蓋多種新聞表現形式。具體作品規格詳見附

件 1《活動方案》。

作品數量限制：香港地區報送至中國記協的作品總數不

超過 96件（涵蓋 2024及 2025兩個年度，每個年度不超過 48

件）。

二、 提交要求

(一) 時間安排



1.起止時間：2026年 4月 20日至 5月 22日 18:00（以

郵件發送時間為準）；

2.評審完成：2026年 6月 26日；

3.結果公示：2026年 7月 3日（公示期不少於 3个工作

日，公示平台为香港新聞工作者聯會官網）；

4.成果發布：年內在粵港澳大灣區媒體聯盟年會上舉行

頒獎儀式，同步發布優秀作品。

(二)提交材料：

1.參評作品；（附發表/播出證明，如報刊版面截圖、

平台播出鏈接等）；

2.《「灣區故事」優秀新聞作品徵集申報表》；

機構參與：需經機構總編輯簽字並加蓋公章，模板見附

件 2；

個人（會員）參與：需由 2名香港新聞工作者聯會理事

（含 1名常務理事）聯合出具推薦意見並簽字確認；

3.數量限制：同一徵集類別（如消息、紀錄片、評論等）

限報 1件，不得重複報送同類內容。

(三)提交方式：



1.基礎要求：所有參評作品均需先按附件 2表格要求完

整填寫信息，確保表格內容真實、準確；

2.文字類稿件：將「作品文件+填寫完整的附件 2表格」 

打包為壓縮文件（壓縮包命名格式：「灣區故事徵集—XX機

構—文字類」），發送至香港新聞聯指定郵箱：

hkfoj@hotmail.com；

3.視頻/大文件類：若作品為視頻、高清圖片集等較大

文件，可先上傳至 Google Drive（設置「可查看權限」），

再將「Google Drive鏈接+填寫完整的附件 2表格」一同發

送至上述指定郵箱（郵件主題標註：「灣區故事徵集—XX機

構— 視頻/大文件類」）；

4.校驗要求：上傳/發送的作品文件內容，需與附件 2

表格中填報的作品名稱、類別、發表信息等保持完全一致，

避免因信息不符導致作品無效。

三、其他事項

（一）材料確認：香港新聞聯將在收到郵件後 3個工作

日內發送確認回執，未收到回執請及時聯繫。

(二)附件獲取：本函隨附《首屆「灣區故事」優秀新聞

作品徵集活動方案》（附件 1）、《「灣區故事」優秀新聞



作品徵集申報表》（附件 2）。

（三)咨詢聯絡：如遇問題，請聯繫香港新聞聯秘書處，

電話：35778737，郵箱：hkfoj@hotmail.com。

（四）獎項設置：按報送作品總數比例設置獎項，其中

一等獎約 10%、二等獎 20%、三等獎 30%，剩餘為提名獎（具

體名額根據實際報送作品數量微調）。

感謝各媒體機構及會員對本次活動的大力支持！

附件 1：2024及 2025年度「灣區故事」優秀新聞作品

徵集活動方案

附件 2：香港地區參與「灣區故事」優秀新聞作品徵集

活動報名表

香港新聞工作者聯會

                           2026年 4月 20日

mailto:hkfoj@hotmail.com%E3%80%82


附件 1

2024 及 2025 年度「灣區故事」優秀新聞作品徵集

活動方案

一、組織機構

指導單位：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

主辦單位：廣東省新聞工作者協會、香港新聞工作者聯

會、澳門新聞工作者協會

二、徵集範圍

1. 媒體主體：本部位於粵港澳地區，經國家或港澳地

區相關部門批准、註冊、合法公開出版發行/刊播的媒體機

構（含報紙、期刊、廣播電視台、新聞網站、新聞客戶端

等）。

2. 作者要求：粵港澳媒體從事新聞採編的在崗業務人

員，或與媒體簽訂正式聘用/合作協議、穩定參與新聞生產

的人員。

3. 作品關聯：包括但不限於依託「粵港澳大灣區媒體

聯盟」開展的粵港澳媒體灣區行聯合採訪活動產出的新聞作

品，也接受粵港澳三地媒體自主采寫的大灣區相關作品。



4. 資格確認：參評媒體及作者資格最終由中國記協、

廣東省記者、香港新聞聯、澳門記協聯合確認。

三、徵集要求

1.時間範圍：作品須為 2024年 1月 1日至 2025年 12

月 31日期間，在參評媒體自有平台（報紙版面、期刊欄目、

廣播頻率、電視頻道、官網、客戶端等）或社交媒體上首次

刊播的新聞作品。

2.內容要求：聚焦粵港澳大灣區經濟社會發展、記錄展

示大灣區建設成果、推動大灣區融合發展的新聞作品。

3.合規要求：作品為原創，無抄襲、侵權行為，版權歸

屬清晰。堅持正確新聞觀，導向鮮明、內容真實、新聞性強，

具備良好社會傳播效果。作者和作品堅守愛國愛港愛澳立場，

沒有任何危害國家安全、違背新聞職業道德的言行。已獲其

他國家級獎項的作品建議不報送。

四、項目設置

本次共設 15個項目，具體要求如下：

 1.消息：主題鮮明，篇幅簡短（文字類不超過 1500字，

音視頻類不超過 3分鐘），及時反映大灣區重要新聞事件，

要素完整、時效性強。



2.評論：主題鮮明，文字類不超過 3000字，音視頻類

不超過 8分鐘，針對大灣區熱點問題發表觀點，邏輯清晰、

論證有力，具備思想性。

3.通訊（特寫、特稿）：主題鮮明，文字類不超過 3000

字，音視頻類不超過 15分鐘，深度報導大灣區人物、事件，

細節豐富、故事性強。

4.新聞專題：主題鮮明，音視頻類不超過 30分鐘，圍

繞單一主題展開深度報導，結構完整、製作精良；文字類專

題不超過 5000字。

5.系列報導：主題鮮明，由 3篇及以上單篇作品組成，

圍繞同一主題連續報導，分為:

文字類：總字數不超過 6000字;

音頻類：視頻總時長不超過 45分鐘，具備系統性。

6.新聞攝影：單幅或組照（組照不超過 8張），真實記

錄大灣區瞬間，附 200字以內文字說明，格式為 JPG，解析

度不低於 300dpi。

7.副刊作品：主題鮮明，文字類（散文、隨筆等）不超

過 4000字，聚焦大灣區人文故事、生活場景，兼具文學性

與可讀性。



8.新聞訪談：主題鮮明，圍繞大灣區話題採訪相關人士，

提問專業、互動深入，剪輯流暢。

文字類：總字數不超過 3500字;

視頻類：視頻總時長不超過 25分鐘。

9.新聞直播：直播時長不少於 30分鐘，聚焦重大活動

或突發事件，主題鮮明，直播流程清晰、現場感強，附直播

回放及 2000字以內總結報告。

10.新聞編排：報紙版面（單版或跨版）、廣播/電視新

聞欄目（單次播出內容），版式設計新穎、內容編排有序，

突出大灣區主題。

11.新聞專欄：專欄至少連續刊播 1年以上，報送作品

需至少 3期，主題鮮明，風格統一，具備品牌辨識度，附專

欄介紹及全部作品清單。

12.紀錄片：主題鮮明，聚焦大灣區發展歷程、典型人

物、特色文化或重大事件，具備紀實性、思想性與故事性；

時長不少於 20分鐘，不超過 90分鐘；需提交完整成片及 500

字以內創作說明（含選題背景、拍攝過程、社會價值），格

式為 MP4或 MOV，解析度不低於 1080P。

13.國際傳播：主題鮮明，具有國際視野，以多語種（中



文、英語、葡萄牙語等）國際受眾易接受的形式，向海外傳

播大灣區故事，傳播效果顯著，附傳播數據（如海外平台閱

讀量、轉載量）。

14.融合報導：整合文字、圖片、音視頻、H5、VR等多

種形式，融合以上至少 3種媒體形式，展現大灣區內容，主

題鮮明，互動性強，傳播效果顯著，附傳播數據。

15.應用創新：主題鮮明，在新聞生產、傳播、技術應

用等方面有突出創新，附創新方案及實踐效果報告。

注：每件作品僅可參加一項評選項目。



附件 2

香港地區參與「灣區故事」優秀新聞作品徵集

活動報名表

單位名稱:                                     作品數量:

項目類型 作者姓名 參賽作品名稱 發布平台及日期

總編輯（推薦人）簽署：                        機構蓋印：


